附件1
出租房屋安全经营、消防安全责任书

管理方： 杭州安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                 
为进一步加强出租房产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强化各方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 完善规范出租房产安全经营长效机制，根据杭州市房屋管理 相关规定及上级管理单位对出租房产安全生产经营的具体要求， 签订 本责任书。
一、承租方承租地址：       。
承租方安全责任人：         ，联系电话：               。
[bookmark: _GoBack]二、责任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双方合同结束止。 到期后，未签署新的安全经营责任书前， 本责任书自动续效。如租赁合同在该期限内到期或提前解除的，本责任书自动失效。
三、当发生经营生产事故(事件)、火灾火情或影响周边居民环 境等紧急事故(事件) 时，除第一时间向公安消防等应急职能部门通 报救险外，承租方还需在 5 分钟内向管理方进行报告，应急联络电话： 17606503316。
四、承租方应做好以下职责：
1、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和《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及《杭 州市安全生产条例》等地方规章制度，承租方主要负责人必须严格履 行企业安全生产中的责任和义务， 全面负责、管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 安全生产工作。
2、合法、合规经营，未取得相关证照前不得擅自营业；不得超 出证照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或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及其他批准 文件方可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3、如发现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风险) 或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 不安全因素时， 应做到及时发现， 立即整治， 尽快消除安全隐患(风 险)，如无法立即落实整治的，必须布置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防 意外发生。当发生突发事故(事件) 要在报告公安机关、上级主管部 门的同时，应立即报告管理方，并果断处置， 做好化解、疏导工作，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4、承租方应做好承租房产的安全防范工作，不断加强安防硬件 建设，规范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做到“六不发生”(即：不发生生产 经营事故、不发生各类火警火灾事故、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不发生 治安案件、不发生经济案件、不发生公共卫生案件。)
5、承租方应落实安全管理专职(兼职)人员，每月开展不少于一 次的安全检查， 负责人应对其检查情况负责， 督促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落实整改，隐患闭环，并做记录、入档留存。

6、出租住宅对于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暂住人口，根据《浙江省流 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等相关规定 进行流动人口居住实名登记和居住证领取， 严格资料审核， 以控制和 减小违法犯罪的发生。
7、年度周期内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防火救灾安全宣教，落实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及防范措施，保证承租房屋内的消防灭火器与自防自 救系统有效到位，须对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进行定期自检，现 场留存自检记录，并确保灭火器在有效期范围内使用。从业人员具备 消防基础知识， 明确防火安全重点部位， 并落实有效的安全责任和管 控措施。
8、食品经营企业要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浙江省实施<食品 安全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做好制作经营人员的健 康证和食品卫生合格证的有效， 加强现场的卫生保洁工作， 确保食品 质量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承租方不得在承租房屋内使用煤气瓶， 若使 用管道煤气须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并保证其有效运行。
9、承租方在租赁期内在改变租赁关系、经营业态前， 或需改动 电气线路走向、承重结构变化、消防设施设备挪位或改动， 需在经过 消防设计或相关部门批准后第一时间向管理方进行备案，并在竣工验 收后及时向住建窗口备案， 现场消防安全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改动。
10、针对特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电梯等) 使用必须按照《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特种设备 操作规程，增设专职管理员、持证上岗， 做好特种设备的日常维修和 年检，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操作规程的培训。
11、禁止在租赁房产内存放易燃易爆危化品和大量可燃助燃物 品。
12、遵守管理方的房屋出租管理规定，在承租商铺房产中禁止存 在违规住宿和“三合一”“多合一”等情况。
13、积极配合管理方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对所承租房屋的安全及 消防工作的指导、检查， 并对存在的问题限期落实整改。甲方的安全 管理要求，乙方需认真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因隐患超期未整 改或承租方原因造成的房屋损坏、产生各类事故(事件) 或给产权单 位、管理方造成一定影响， 管理方有权视情节轻重程度扣除相应的履 约保证金，甚至解除合同。
14、总包商须每年与签约商户签订年度安全经营、消防安全责任 书，明确各方的责任范围。
五、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管理方、承租方各执一份。



管理方(盖章)：
代表人(签名)：


承租方(签章)：
责任人(签名)：
年    月    日
